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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著问题常设论坛 

第八届会议 

2009 年 5 月 18 日至 29 日，纽约 

临时议程
*
 项目 3 和 4 

落实常设论坛的建议 

人权 
 
 
 

从各国政府收到的资料 
 
 

刚果民主共和国 
 
 

 摘要 

 本报告载有刚果民主共和国对关于论坛第七届会议建议的会员国问卷调查

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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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经济与社会发展 
 
 

1. 政府在制定和执行各项有关措施时征求了社会各阶层(包括土著人)的意见。

例如，我国订有： 

 (a) 关于林业法和矿业法的 2002 年 8 月 29 日第 011/2002 号法和 2002 年 7

月 11 日第 007/2002 号法； 

 (b) 减贫战略文件； 

 (c) 恢复与重建紧急多部门方案。 

 

 二. 土著妇女 
 
 

2. 政府有决心和政治意愿，通过不断增加扫盲中心和提高培训教员的能力，在

2015 年之前降低男子和妇女的文盲率。 

 

 三. 第二个土著人国际十年 
 
 

3. 由于本国所处的政治经济形势，无法为第二个“十年”提供大量资金。 

 

 四. 执行土著问题常设论坛建议的障碍 
 
 

4. 障碍： 

 (a) 政治和体制方面：特别是共和国东部等地区的武装冲突局势； 

 (b) 经济财政方面：面对众多挑战，国家资源不足； 

 (c) 社会方面： 

㈠ 因循守旧； 

㈡ 自然环境往往不利于新理念。 

 

 五. 有利于贯彻土著问题常设论坛建议的因素 
 
 

5. 因素： 

 (a) 恢复多双边合作； 

 (b) 国家逐步实现和平； 

 (c) 国家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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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为处理土著人问题特别制定的法律、政策和其他文书 
 
 

6. 2006 年 2 月 18 日刚果民主共和国《宪法》条款规定： 

 (a) 所有刚果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有权平等受到法律保护(第 12 条)； 

 (b) 任何刚果人在教育、享受公共职能和其他任何方面，不得因其宗教、家

庭出身、社会地位、居住地、观点或政治信念以及种族、族裔、部族、文化或语

言少数群体出身，受到任何法律措施或行政措施的歧视(第 13 条)； 

 (c) 国家有责任确保和促进本国所有族裔群体和平与和谐共处。国家还应保

护和促进弱势群体及一切少数群体，确保其实现充分发展(第 51 条)。 

7. 批准的国际协定和公约包括： 

 (a) 《联合国土著人人权宣言》； 

 (b) 《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 

 

 七. 负责土著人问题的部委 
 
 

8. 人权部、环境部、内政部、社会事务和人道行动部。 

 

 八. 其他问题 
 
 

9. 设有国家能力建设机构(国家能力建设事务厅) 

10. 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批准了《联合国土著人人权宣言》；在这方面，《宪法》

重申刚果民主共和国尊重本国加入的国际法律文书所述的人权和基本自由。 

11. 遵照《宣言》第 42 条，常设论坛可与会员国展开建设性对话，通过建立监

测机制，促进遵守、充分执行和有效落实《宣言》的条款，毫不含糊地重申在这

方面的意愿，但其落实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协助。 

 


